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涉及相关问题的专项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收到贵部

《关于对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394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其中要求会计师对有关事项发表专项意见，现对关注函中

的有关问题核查说明如下： 

问题 1、请结合投资资金损失的可能性、华领资产法定代表人孙祺及其配偶

董敏出具的《保证承诺函》等保证文件，详细说明存在兑付风险的理财产品对你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影响。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依据华领资产通知的新的收益分配方案，2019年 11月 26日为公司持有的“华

领定制 9号”基金份额赎回日，投资期限届满，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投资本金及其

收益。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仍未得到资金兑付，已构成实质性违约。后续

如无法足额兑付相关投资本金及其收益，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不利影响。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于 12 月 2 日发布警方通报，已对华领资产以涉嫌集资

诈骗罪立案侦查，对华领资产法定代表人孙某等 4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将全面收集证据，推进案件侦办，追赃挽

损、资金核查等工作，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五条：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

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在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和集资诈骗等涉众型案件中，总体的原则也是剩余财产清退。但目前公司无

法获知华领资产有多少剩余资产或可追赃挽损的资产用于投资人清退。 

 



我们认为： 

鉴于公司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有限，华领资产所遇到的问题及具体情况尚不明

朗，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支持公司做出较为正确、合理的判断。相关风险评估乃

是基于该初步信息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最终应以后续经有关机构或部门确认

的为准，因此目前暂不能合理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金额。公司将于报告期末根据获取的进一步信息对该项基金资产持续进行减值测

试。 

针对该事项，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并已聘请律师团队，跟踪该事态发展，

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将予以密切关注。公司后续如获取进一步的相关信息，我们

将根据该事件具体进展情况，秉承谨慎性原则，复核公司作出判断的合理性以及

相应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12 月 5日 


